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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
共同开发的启示

祁怀高１

（１．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二战结束以后西欧六国开展的“欧洲煤钢联营”能够给南海共同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启

示。 欧洲煤钢联营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经验：设立了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采
取渐进的功能主义方式，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大国合作和领导，同时兼顾平等和小国利益；政治

精英发挥了政治智慧。 “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存在调适“领
土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的路径选择问题。 欧洲煤钢联营对南海共同开发的政策启示

包括：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行推进；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共同开发的

重点领域；未来可设立“超国家”色彩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着眼远大的政治经济目标和

未来的东亚一体化。 如果南海沿岸国能成功开展共同开发，这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

繁荣发展。
关键词：欧洲煤钢联营；南海共同开发；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６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６；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课题“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成果。
作者简介：祁怀高（１９７８—），男，湖南临澧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

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周边外交、中国海洋事务。 感谢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同志的指导意见，感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孙涛博士的绘图（本文图 １ 和图 ２）。
①　 萧建国著：《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６ 页。

一、介　 绍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南海争端出现了一轮激

化和紧张态势。 争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海上

领土主权争端、海域划界争端、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争端。 南海争端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
海地区油气资源的新发现和沿岸国对南海利益

的新发现。 在目前南海岛礁主权争端难以解决

和南海海域尚未划界的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南

海沿岸国需要在南海共同开发问题上探讨大胆

的创新性解决办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以后，南海局

势开始由紧张复杂回归至相对稳定，这为探讨

和推进南海共同开发营造了较好的氛围。
本文中的“共同开发”是指主权国家基于协

议，就跨越彼此间海洋边界线或位于争议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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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矿藏，以某种合作形式进行勘探或开发。①

本文只研究液态流动性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 由于渔业等生物资源有洄游属性，
很难局限于某个开发区块内，因此本文将生物

资源排除在共同开发的研究对象之外。
中国政府曾与其他南海沿岸国政府就南海

共同开发进行了探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和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南中

国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中菲双方签署了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

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中国、菲律

宾、越南三国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南中国海协议

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研究评估协议

区（约 １４．３ 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石油资源状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中国和文莱一致同意支持两国相

关企业开展海上共同开发活动，勘探和开采海

上油气资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的《中越联合声明》
指出，两国“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①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之间迄

今尚未实现真正的南海共同开发。
国内外学术界也已对南海共同开发展开了

学术研究。 中国学者杨泽伟的论文《论海上共

同开发“区块”的选择问题》，分析了影响海上共

同开发“区块”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意

愿、经济考量、所涉国家的多寡、主张的合法性

和文化因素。② 中国学者吴士存和洪农主编的

《南海争端近期发展：共同开发机制展望》一书，
检验了南海共同开发的适用性，探讨了以资源

共同开发的方式有效管理南海冲突的前景。③

中国学者何海榕分析了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前

提及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④中国学者孙健建

议由六国七方成立“南沙能源开发组织”。⑤中国

学者杨翠柏等倡议在南沙群岛海域共同开发区

设立“超国家双层次管理机制”，这一机制由上

层“部长决策委员会”和下层“协调管理局”组

成。⑥克 里 斯 托 弗 · 乔 伊 纳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
Ｊｏｙｎｅｒ）认为，创造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来指导

南沙群岛区域的资源共同开发是解决像南海一

样复杂的领土争端最有吸引力的、最合理的解

决办法。 他建议各国共同构建一个“南沙资源

开发机构” （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来管理资源勘探，包括渔业、环境和安全

谈判。⑦马克·瓦伦西亚（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提出

管理共享的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建议，如创建

海洋公园、建立一个南海海洋资源管理机构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建立联合开发公司（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简称 ＪＤＣ）。⑧马克·瓦伦西

亚、乔恩·范·戴克（ Ｊｏｎ Ｍ． Ｖａｎ Ｄｙｋｅ）、诺埃

尔·路德维（Ｎｏｅｌ Ａ． Ｌｕｄｗｉｇ）三位学者共同提

出建立创设一种区域性的多边资源管理主体

“南沙管理机构” （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 简称 ＳＭＡ）的建议，并就该机构的组织

架构、决策制订、声索国的投票权分配、利润分

配等 提 出 了 具 体 设 想。⑨ 罗 伯 特 · 贝 克 曼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克里夫·斯科菲尔德（Ｃｌｉｖｅ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伊恩·汤森德高尔特（Ｉａｎ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Ｇａｕｌｔ）、塔拉·戴文波特（Ｔａｒａ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莱昂

纳多·伯纳德（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五位学者分析

了影响南海共同开发的相关因素，包括石油需

求、碳氢化合物资源的位置、投资安全的需要等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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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伟：“论海上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问题”，《时代法

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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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何海榕：“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前提及对南海共同开发的

启示”，载杨泽伟主编：《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８６－２０６ 页。
孙健：“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国的应对原则和策略”，

《东南亚之窗》，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８ 页。
杨翠柏、何苗、陈嘉、张倩雯著：《南沙群岛油气资源共同

开发法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７０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 Ｊｏｙｎｅｒ， “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Ｌａ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ｅ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９３－２３６．

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ｐ．６３－６７．

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Ｊｏｎ Ｍ． Ｖａｎ Ｄｙｋｅ，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Ａ． Ｌｕｄｗｉｇ，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９９－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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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海域声索界线、近海地物主权争议、
第三方声索等法律因素，国家间关系友好、有效

管控公众对共同开发安排的认知、各方政治意

愿等政治因素。①上述五位学者还共同探讨了推

进南海共同开发的可行性建议，包括营造有助

于共同开发的氛围，增进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

解，就共同开发区达成协定，以及就共同开发安

排的其他措施达成协定。②克里夫·斯科菲尔德

的文章《在争议海域划定区块实施共同开发》中
指出，“声索国对声索更为清晰地界定以及遵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善意表达，是南海成功

实施海上共同开发的关键因素。”③

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还未有直接研究

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的成

果。 已有的成果大多分析欧洲煤钢联营的做法

及经验。 比如，法国学者菲利浦·米奥什（Ｐｈｉｌ⁃
ｉｐｐｅ Ｍｉｏｃｈｅ ） 的 《 欧 洲 煤 钢 五 十 年 （ １９５２—
２００２）》④；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撰
写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煤炭研究五十年（１９５２—
２００２）》⑤；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首任主席

让·莫内（Ｊｅａｎ Ｍｏｎｎｅｔ）的《欧洲之父：莫内回忆

录》⑥；原联邦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的《阿登纳回忆录》⑦；法国学者法布

里斯·拉哈（Ｆａｂｒｉｃｅ Ｌａｈａ）的《欧洲一体化史

（１９４５—２００４）》⑧；中国学者黄正柏的《欧洲一

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⑨等。
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二战结束后西欧六国开展的“欧洲煤钢联营”能
够给南海共同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欧洲煤钢联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又称“欧洲煤钢共同体”。 二战结束

后，西欧六国为促成煤炭和钢铁工业一体化成

立经济联合体。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法国外长罗伯

特·舒曼（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提出“欧洲煤钢联营

计划”（又称“舒曼计划”），建议“把法德两国全

部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向其他国家开放

的高级机构管理之下”。 此后，法国、联邦德国

（以下简称“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等 ６ 个西欧国家开始在此计划基础上进行谈判。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上述 ６ 国在巴黎签订了为期 ５０ 年的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以下简称“《条约》”），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该条约正式生效。 条约规定：６ 国内

部通过取消关税和进口贸易，采取协调关税和

共同贸易政策。 ６ 国还协调煤钢的运费率、价格

和有关生产进程中的问题。􀃊􀁉􀁒 主要机构有“高级

机构”（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委员会）、部长

理事会、共同议会和法院。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该联营

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合并主要

机构，合并后称欧洲共同体，但各自仍保持独立

法人的地位。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为期 ５０ 年的《欧洲

煤钢共同体条约》届满，该联营的所有活动和资

源并入到欧洲共同体。 “舒曼计划”提出后，才
有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才有了西欧煤钢

生产经营一体化，才有了 １９５７ 年的 《罗马条

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才有了早期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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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① “欧洲煤钢联营”促进了法德和解，为
欧洲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虽然所处

时代不同，但至少有四点相通之处。 一是都存

在调适“领土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的

路径选择。②在“欧洲煤钢联营”计划提出之前，
法德两国在历史上多次就鲁尔（Ｒｕｈｒ－ｇｅｂｉｅｔ）和
萨尔（Ｓａａｒｌａｎ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 鲁尔和萨

尔是德国强大工业力量的基础，特别是鲁尔，它
不仅是德国煤矿业的中心，更是德国钢铁业的

中心。 二战结束后，法德两国矛盾的焦点是鲁

尔和萨尔问题，即煤和钢的争夺问题。③ 法国起

初的政策是将鲁尔和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 但

是法国的这一传统对德政策不仅包含着危险，
而且已经不合时代的要求。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法国

提出共同利用和管理煤钢资源（欧洲煤钢联营

计划）这一新思维，最终探索出一条化解百年冤

仇、携手重建欧洲的全新道路。 南海相关国家

在岛礁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上存在激烈的争

议，解决难度大。 同时，南海相关国家又有着开

发油气资源的迫切需求。 因此，南海共同开发

需要从“欧洲煤钢联营”的经验中找到调适“主
权争议”与“共同开发”的路径。 二是都有着对

战略性稀缺资源进行国际分配的迫切需求。
“欧洲煤钢联营”是把煤钢两种战略性资源交给

一个“超国家”机构管理的合作模式；南海沿岸

国迫切需要共同开发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三是都含有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制

度设想。 煤钢联营本身就是一个地区贸易一体

化架构，实质上是一个多边互惠贸易区，这个联

营的架构消除了与重要战略资源相关的产品的

所有贸易壁垒，使各国借助贸易逐渐形成了紧

密的相互依存机制，并为今后升级到更高水平

的地区一体化架构奠定了组织架构基础。 目

前，南海沿岸地区一体化仍处在相当初始的阶

段。 南海共同开发如顺利开展，将可为南海周

边的贸易活动提供制度化的便利条件，从而有

望迈向更高层次的东亚一体化合作。 四是都希

望通过提出“建设性方案”消弭互疑和建立持久

和平。 欧洲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两次世界

大战，法德等国需要和解以确保和平，“欧洲煤

钢联营”应运而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南海仲裁案所

谓的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前，南海局势紧张复

杂，给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 相关声索国深知消弭互疑和增加互信

的重要性，将南海变成和平之海是沿岸国的共

同愿景，这就需要沿岸国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设

性方案。
当然，“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仍

存在三方面的不同。 一是区域内相关国家之间

的互信程度不一致。 “欧洲煤钢联营”提出前，
法德和解已向良性方向发展，煤钢联营的提出

又进一步促进了法德和解。 当前，南海沿岸国

之间的互信程度不高，对岛礁主权和海域的争

夺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 二是区域外大

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不一样。 美国支持“欧
洲煤钢联营”，“以赞赏的态度看待法国此倡议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美国角度来看，它是否

支持南海共同开发，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南海

共同开发是否赋予美国合适的角色，南海共同开

发机制能否约束中国。 三是二者在各自地区体

系中的权力结构不一样。 “欧洲煤钢联营”有法

德两个大国，意大利也算是一个中等强国，总体

权力结构相对均衡。 荷、比、卢 ３ 个小国的利益也

能在这一均衡权力结构中得到保障。 在南海沿

岸国 ６ 国中，中国在国力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
他 ５ 国都是中小国家，总体权力结构呈现“金字

塔”型。 中国的绝对优势使得其他南海沿岸国担

心共同开发变成中国主导下的单边开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以来，南海局势趋稳降温，南海

沿岸国开展共同开发的氛围开始初步呈现。 根

据罗伯特·贝克曼等学者对亚洲已有共同开发

协定的研究，相关国家就共同开发安排开始进

行认真讨论前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相关国家

３６

①

②

③

吴友法：“‘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欧洲为什么走上联合道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９ 页。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这一观点，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
严双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

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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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需要有良好的关系；二是相关国家在面临

来自国内的反对声音时必须有做出决定的政治

意愿。①南海仲裁案后，中国政府和相关争端国

力求妥善处理分歧、携手共同发展，各国重回通

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问题的正确轨道。 中

国与南海的其他两个主要声索国（菲律宾和越

南）关系近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

议”举行②，为中菲今后就南海问题继续磋商营

造了良好氛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中菲两国外长在马

尼拉会谈后达成了以“合适的方式共同开发自

然资源”的共识③。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越再次重申

了“积极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共同开发”
的共识。④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审议通

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体现了中国希望“通
过制定规则、建立机制来维护南海稳定，推动南

海合作”的意愿。⑤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菲律宾马尼

拉举行的中国－东盟“１０＋１”外长会议上正式批

准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⑥这为未来“南海行

为准则”的实质性磋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此

同时，中国与其他南海沿岸国政府近期都在积极

引导各自国内民众理性看待和支持共同开发。
由此可以看出，开展共同开发的第一个条件（国
家间关系良好）已经初步具备，第二个条件（有政

治意愿）也正在形成。 当然，未来中国与其他南

海沿岸国政府在教育和引导国内民众，管控极端

民族主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欧洲煤钢联营的经验

２．１　 设立了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

机构”

　 　 在“欧洲煤钢联营”计划提出之前，欧洲已

经出现了以建立联盟进行联合的方式，例如欧

洲经济合作组织等。 但是这些联合只限于国家

间的合作而不具有超国家的性质，无法真正起

到联合欧洲的作用。⑦

欧洲煤钢联营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

６ 国成立了“高级机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这

一超国家机构。 “高级机构”由 ６ 国共派出 ９ 名

成员组成（法、德、意各 ２ 名，荷、比、卢各 １ 名），
由成员国政府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任命。 让·
莫内是高级机构的首任主席（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
高级机构行使《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条约》委托

的任务并按条约规定行事，以其成员的多数采

取行动，可以做出“决定”、提出“建议”和“意

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规定了高级机构

在共同体的煤钢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干预权力。
包括维持煤钢工业正常的竞争条件、消除各种

限制性做法和卡特尔（一种非法垄断形式）、对
共同体的煤钢生产征税、募集贷款和提供资金，
在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分配供应，在必要时限制

产出等方面。 高级机构还拥有制定规则和提供

建议，对违反条约规定的企业予以处罚等权力。

２．２　 方法上的创新性：渐进的功能主义方式

“欧洲煤钢联营”采取的是渐进的一步一步

走的一体化方式，有别于以往的各种方法。 一

改从上至下，即盖一座能够把所有可能的合作

领域都涵盖进去的大厦的方法。 莫内和舒曼建

议，从底部开始，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也就是

说，从一个有限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点出发。 该

点之所以有决定意义，是因为它能够为发展经

济奠定共同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是迈向一个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 ｅ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３， ｐ．３１２．

“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联合

新闻稿”，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５ ／ １９ ／ ｃ＿１１２１００４４９４．ｈｔｍ。

“中菲两国外长谈南海‘共同开发’”，中国外交部官网，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４７９９８６．
ｓｈｔｍｌ。

“中越联合公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中国外交部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４６１６１２．ｓｈｔｍｌ。

“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中国

新闻网，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７ ／
０５－１８ ／ ８２２７９３６．ｓｈｔｍｌ。

“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ＥＡＮ ＦＭ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ｗｓ， Ａｕｇ．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０８ ／ ０６ ／ ｃ＿１３６５０３５４７．ｈｔｍ。

李世安、刘丽云等著：《欧洲一体化史》 （第二版），河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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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邦的第一步。①

莫内和舒曼建议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

功能主义的方式。 当时西欧的实际情况只允许

从某一具体的方面着手，逐步渐进，以期最后达

到目的。 法德同意把当时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

两个基础部门（煤钢）实行主权转移，这就找到

了合适的突破口。 鉴于煤、钢在运输、能源等要

害经济部门的重要性，施行统一管理能够在其

他部门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为欧洲一体化从经

济扩展到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提供可能。

２．３　 大国合作和领导，同时兼顾平等和小国利益

在欧洲煤钢联营的设计和谈判过程中，既
体现了大国的合作和领导，又同时兼顾了平等

和小国利益。
大国合作和领导主要体现为法德两国的合

作和领导。 法国扮演了欧洲煤钢联营计划的设

计者和主导者角色，德国始终支持和积极配合法

国代表的观点，并在关键时刻推动各国达成一致，
并确保会议谈判结果朝着一体化的目标发展。 后

来法德被称为欧洲一体化的“双缸发动机”。
兼顾平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参加国

在平等基础上组成“超国家”色彩的共同体“高
级机构”；二是所有参加国的煤钢工业都纳入同

样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都接受对自己

主权的一定的限制，体现了平等联合的精神。
欧洲煤钢联营也兼顾了荷、比、卢 ３ 个小国的

利益。 荷比卢担心煤钢共同体会被法德联合控制，
提议煤钢共同体的高级机构组成人员由原来建议

的 ５名增加至 ９名，这样就能保证各参与国至少都

能获得一个席位。 最终设立共同体的高级机构组

成人员为 ９ 名（法、德、意各 ２ 名，荷、比、卢各 １
名）。 荷比卢希望以国家控制的办法来限制“高级

机构”的权力，设置了一个部长理事会。 部长理事

会由每个成员国一名部长级代表组成，部长理事会

协调高级机构与各国政府的行动。 部长理事会依

不同情况以多数、特定多数和全体一致的规则作出

决定，或同意高级机构的建议，或阻止其将采取的

措施，或要求其采取某些措施。②

２．４　 政治精英发挥了政治智慧

法德政治精英放弃了传统的解决办法，提

出煤钢联营这一大胆的创新性建议。 推动煤钢

联营的政治精英主要有法国的让·莫内和罗伯

特·舒曼，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等。 让·莫

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让·莫内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煤钢联营这一

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２—１３
日，拟议中的美、英、法三国外交会议将讨论联

邦德国问题，法国急需拿出一个建设性的方案。
在这关键时刻，让·莫内和几位朋友字斟句酌、
反复推敲，先后九易其稿，拟定出了一份建立法

德煤钢共同体的计划。 ４ 月 ２８ 日，报告送交法

国外长舒曼，３ 天后，舒曼即答复同意。 ５ 月 ９
日上午，经进一步润色和补充后的报告在法国

内阁会议上讨论通过。③当天下午，舒曼就举行

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法国政府的正式计划。
当时，法国外长舒曼和法国外交部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 舒曼从 １９４８ 年执掌法国外交部

后，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政策以取代戴高乐肢

解德国的政策。 舒曼接到莫内的报告后，看到

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和安全意义，从而为裹足不

前的法国外交找到了突破口。④

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执政期间力主西欧一体

化和法德和解。 阿登纳对“舒曼计划”表示“由
衷地赞同”。 “舒曼计划”公布的当天晚上，阿登

纳举行记者招待会作出积极回应。 他指出，这
是“法国及其外长舒曼针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

采取的一项宽宏大量的步骤。 毫无疑问，它对

德法关系和整个欧洲的发展具有可以想象的巨

大的意义”，“是德法关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

展”，“为今后消除德法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

一个真正的前提”。⑤阿登纳以其智慧和耐心，同
法国一起推动了煤钢共同体的成立。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法］ 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袆、陈志瑞译：《欧洲一体化

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７－２８ 页。
黄正柏著：《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５０ 页。
严双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

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４０ 页。
同③，第 ２４４ 页。
［德］ 康纳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

组译：《阿登纳回忆录》（第 １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３７４－３７８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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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法德这两个大国政治精英有这种政治

智慧，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政治领导人

也均意识到只有建立稳固的欧洲制度安排，它
们的安全和繁荣才有保障。 比利时外长保罗·
斯巴克（Ｐａｕｌ－Ｈｅｎｒｉ Ｓｐａａ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

物，他曾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

共同议会首任主席。

三、欧洲煤钢联营对南海共同开发的

理论启示

３．１　 正确理解“主权转移”和“主权合并”说法

完整准确理解煤钢联营“主权转移” “主权

合并”说法，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观点。
首先，共同体高级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是

受成员国监控的。 在重要问题上，高级机构的

建议需要部长理事会全体一致的同意才能通

过，这样各国政府就有了一个“杀手锏”。
其次，煤钢两大部门的权力让渡（委托）给

超国家机构，并不等同于“主权”的转移或合并。
这种属于有限部门的职能－技术性的权力，是不

能等同于“主权” （国家的最高权力）的。 共同

体高级机构主要是调查权和间接权力，它在成

员国领土内几无直接的管理权。 其主要权力在

于投资领域，且主要是否决性权力，即劝阻不服

从的成员国获得投资、贷款和贷款担保。①

第三，各国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共同体，
又在一个超国家机构中集体行使。 共同体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权力让渡”与“共同行使”相结

合，“让渡”与“回收”相统一，不是单方面的权

力“出让”或“减损”，而是权力运作方式的变

化。②而且成员国甚至以另一种形式扩大了权力

或影响。 例如，法国就是要通过这种权力共同运

作机制，在盟国取消对鲁尔的管制后，继续监控

德国的煤钢工业。 德国则在恢复主权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因为它用一个各参加国享有平等地位

的组织取代了一个专门针对德国的控制机构。
基于以上三个观点，未来借鉴煤钢共同体高

级机构而可能设立的南海共同开发机构，中国和

其他南海沿岸国大可不必担心“主权转移”“主权

合并”的说法。 而且中国率先垂范让渡部分在南

海的非核心利益，能够取信于其他南海沿岸国。

３．２　 功能性合作实践与两种性质机构的新颖结合

舒曼计划建立在一项新颖的制度工具之

上，这项工具把涉及为数有限的几个国家的、功
能性的合作实践与同时带有超国家和政府间两

种性质的组织结构结合在一起。③

西欧六国的功能性合作实践主要指的是

煤、钢两个经济部门的合作。 选择煤、钢这两个

部门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第一，与政治和军事

领域相比，经济领域与敏感的国家主权间的联系

不那么紧密，彼此间容易达成协议。 第二，“二
战”结束以后，法德两国在煤钢资源的争夺上矛

盾激烈，两国都需要解决这一矛盾。 如果能超越

国界，把两国的煤、钢合并在一起，一方面既可以

剥夺德国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为法国消除

战争瘟疫的威胁。 第三，尽管法、德在煤钢领域

矛盾最多，误会最深，但这两个部门亦最易联合。
法、德两国的工业垄断资本早已在这两个部门互

相渗透了。 由此可见，法德之间实行煤、钢联营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舒曼计划”有实现的把握。④

两种性质机构指的是超国家性质的机构和

政府间机构。 超国家性质的机构指高级机构和

法院，两者都独立于成员国。 政府间性质的机

构是部长理事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各成

员国议会议员组成的共同议会。 这种把共同体

行政机构（高级机构）与国家监督机构（部长理

事会）以及民主监督机构（共同议会）结合在一

起的“三方结构”，是继煤钢共同体之后成立的

诸机构的主要特点，也是它们成功的源泉。⑤

功能性合作实践与两种性质机构的新颖结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黄正柏著：《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５４ 页。

同①。
［法］ 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袆、陈志瑞译：《欧洲一体

化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８ 页。
胡才珍：“《舒曼计划》、欧洲煤钢条约组织与早期西欧一

体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７－９８ 页。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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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期　 祁怀高：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

合，这一理论对南海共同开发颇具启示意义。
比如，南海沿岸国如何选取相关功能性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能

否做到并行推进，是否可以设立南海共同开发

“超国家”机构，南海共同开发“超国家”机构与

南海沿岸国政府的权限划分等。

四、欧洲煤钢联营对南海共同

开发的政策启示

４．１　 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

行推进

　 　 包括中国在内的 ６ 个南海沿岸国（中国、印
度尼西亚①、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都对

南海海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声索（见图 １）。 在

各国声索海域重叠的情况下，未来各国在谈判

共同开发协定之前需要就各自的领海基线和声

索依据进行磋商，就“争议海域”或“重叠海域”
达成谅解，以求共识的方式划定共同开发区。②

划定共同开发区范围时需要认清两个规律性的

观点。 一是共同开发海域的选择并不影响海上

边界的划定。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规定，在达成划界协议前，“有关

各国应基于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

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 这种安排应不妨碍

最后界限的划定”。 从这一“不损害条款”可以

看出，作为临时安排的一种类型，海上共同开发

活动并不影响海上边界的划定。 在未来的南海

共同开发谈判中，中国可首先提出“不损害条

款”，引导国内民众对南海共同开发性质形成正

确认知，这将有利于南海共同开发的顺利实施。
二是明确争议海域的存在有助于推进海上共同

开发。 双方对争议海域的承认是划定海上共同

开发区、进行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 如果一方

或双方对有关海域的主张不明确，就难以界定

海域划界争端的具体范围，也不可能确定潜在

的海上共同开发区。③因此，清晰地界定中国与

相关国家间在南海的争议海域范围，承认断续

图 １　 南海沿海国声索的南海海域界限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南海断续线地图来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照会之附
图，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ＣＭＬ ／ １８ ／ ２００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ｉｌｅｓ ／ ｖｎｍ３７＿０９ ／ ｃｈｎ＿２００９ｒｅ＿ｖｎｍ＿ｃ．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文莱的南海主张界限画法参考了《纽约时报》（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３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３１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ｌａｉｍ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ｈｔｍｌ？ ＿ｒ＝ ０，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６。 此图绘制时经过了地
理配准。 参见祁怀高：“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解析与中国的战
略思考”，《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５０ 页。

７６

①

②

③

对印度尼西亚是否是南海声索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有不同看

法。 西方学者大多把印度尼西亚作为南海的非声索国，如：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Ｊｏｎ Ｍ． Ｖａｎ Ｄｙｋｅ，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Ａ． Ｌｕｄｗｉｇ，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７， ｐ．２０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 ｅ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３， ｐ．３１３． 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其是南海非声索国，与
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海域划界问题。 但中方认为，印度尼西亚以纳

土纳群岛为基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部分伸入到中国南海

断续线范围内，产生了重叠海域。 因此，本文把印度尼西亚作为南

海声索国之一。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这一观点，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
杨泽伟：“论海上共同开发‘区块’的选择问题”，《时代法

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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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范围内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宣称的大陆架或者

专属经济区的重叠部分为争议海域，有助于划

定海上共同开发区。
一般而言，２ 个国家之间达成共同开发协定

相对更为容易一些。 就南海的争议海域实际情

况而言，的确有一部分争议海域只涉及到 ２ 个声

索国。 比如，南海西北部的部分海域只有中国和

越南提出声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中越曾签署《中国

和越南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的划界协定》；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和越南石油总公

司签署了关于北部湾油气合作的框架协议。①中

越在北部湾共同渔区的共同开发由这两家公司

具体负责，未来的共同开发很有可能采取由两

家石油公司组成的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制定具体

管理规则。②中越两国政府正在稳步推进北部湾

湾口外海域共同开发，两国政府也正在积极推

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工作。 在中越共同声

索的万安滩海域（见图 ２），未来两国也有可能

开展共同开发谈判。 再比如，礼乐滩东部相关

海域只有中国和菲律宾提出声索，中菲可通过

双边协商，就该海域的共同开发达成一个彼此

都能接受的规范和安排。
南海三国及三个以上国家共同声索海域的

重叠使得共同开发难度加大，相关声索国必须

开展多边共同开发谈判。 三国共同声索重叠区

存在五种情况：中菲马、中马文、中越菲、中越

马、中越文共同声索重叠区。 四国共同声索重

叠区存在三种情况：中越菲马、中越马文、中越

菲文共同声索重叠区。 中、越、菲、马、文存在一

处五国共同声索海域。③在三国及三个以上国家

的共同开发协定谈判中，相关国家需要考虑第

三方（除 ２ 个谈判国之外的其他声索国）因素。
尽管纳入第三方会增加谈判的难度，但这样做

能让共同开发安排避免来自第三方的“持久挑

战”，也有助于增加共同开发安排的法律和政治

确定性。④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菲、越三方曾

达成南海协议区内石油资源储量联合考察的

“三方协议”。 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国与菲律宾率

先签署《南中国海部分海域联合海洋地震工作

图 ２　 中国南海含油气盆地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图绘制时参考了以下资料：“中国海含油气盆地

分布图”，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１５ 页；“中国近海及邻域新生代盆地分布图”，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新中国海洋地质工作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９９）》，海洋
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６ 页；王嘹亮、吴能友、周祖翼、陈强等：“南
海西南部北康盆地新生代沉积演化史”，《中国地质》，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７ 页；赵中贤、孙珍、陈广浩、张云帆等：“南沙海域新生代
构造特征和沉降演化”，《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６ 页；张功成、谢晓军、王万银、刘世翔、王一博、董
伟、沈怀磊等：“中国南海含油气盆地构造类型及勘探潜力”，《石
油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１３ 页。

协议》的基础上，越南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加入其中，
扩大为中菲越三方协议（《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

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但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菲律宾方面缺乏合作意愿，中菲越三方联

合海洋地震考察工作未能继续。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６

①

②

③

④

中国海油： “海油概览 发展历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ｏｏｃ．
ｃｏｍ．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０６ ／ ５ ／ １０ ／ ａｒｔ＿７２１＿５０２４０１．ｈｔｍｌ。

董世杰：“南海潜在共同开发区的法律适用问题”，载杨

泽伟主编：《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法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７６ 页。
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Ｊｏｎ Ｍ． Ｖａｎ Ｄｙｋｅ，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Ａ． Ｌｕｄｗｉｇ，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ａｇｕｅ：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７， ｐｐ．２６９－２７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 ｅｄ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３， ｐ．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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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Ｒｏｄｒｉｇｏ Ｄｕｔｅｒｔｅ）曾对媒

体表示，菲律宾愿意同中国和越南共同勘探南

海的自然资源。①这表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相

关声索国开始认真思考中菲越三方联合石油勘

探的可能性。
鉴于南海存在非常复杂的海域声索重叠，

相关声索国在谈判共同开发协定时需要采取双

边和多边机制并行推进的务实策略。 在两国声

索重叠海域，两国“应基于谅解与合作精神”努
力达成像共同开发这样的临时安排。 在三国及

三个以上国家共同声索海域，相关国家需要进

行多边共同开发协议的谈判。 相关国家可以借

鉴中、菲、越三方曾达成南海协议区内石油资源

储量联合考察的“三方协议”模式。

４．２　 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共同开发的重点

领域

　 　 欧洲煤钢联营从煤和钢这两个基础部门入

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实现了西欧六国的

相互依存。 南海共同开发可把南海的油气资源

作为重点领域。 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这两个具

体而有限的领域建立利益与共的关系，然后逐

步深入推进南海共同开发。
南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南海有

“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含油气盆地面积 １２８×１０４

平方千米，估计油气总资源 ４５０×１０８ 吨，约占我

国油气总资源的 １ ／ ３。 截至 ２００５ 年底，南海海

域共发现 ３０ 余个油气田，其中 ３ 个大型油气田，
８ 个中型油气田。②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莺
歌海盆地和北部湾盆地已成为中外瞩目的油气

合作勘探区。 南海北部获石油远景资源量 ８６．７
×１０８ 吨，天然气远景资源量 ５３ ４９３．１×１０８ 立方

米（见表 １）。 南海南部万安、曾母、北康、文莱－
沙巴、西北巴拉望、礼乐 ６ 个盆地共获得石油远

景资源量 １２４． ３ × １０８ 吨，天然气远景资源量

１２０ ９６０．７×１０８ 立方米（见表 １）。 美国能源信息

署（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ＥＩＡ）
在其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公布的“南中国海油气资源评

估报告”中表示，南海的石油储量约为 １１２ 亿桶

（１５ 亿吨），天然气储量约为 １９０ 万亿立方英尺

（４８ 亿吨油当量），合计为 ６３ 亿吨油当量。③

表 １　 南海油气资源评价

分

区
盆地

盆地

面积

／ ｋｍ２

评价

面积

／ ｋｍ２

远景资源量 探明储量

油

×１０８ ｔ

气

×１０８ｍ３

油

×１０８ ｔ

气

×１０８ｍ３

南
海
北
部

珠江口、

莺歌海、

北部湾、

琼东南

３８８ ０１６ ３１１ ４６６ ８６．７ ５３ ４９３．１ ６．５ ３ ０８５．８

南
海
南
部

万 安、 曾

母、北康、

文莱－沙

巴、 西 北

巴 拉 望、

礼乐

５５２ ５３９ ３４３ ６７２ １２４．３ １２０ ９６０．７ ― ―

　 　 资料来源：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４１７ 页。

东南亚国家有着共同开发油气资源的迫切

需求。 东南亚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度大幅增加，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４０ 年期间，预计东南亚国家的能

源需求将增加 ８０％。 ２０４０ 年，东南亚国家的能

源需求量将达到约 １１ 亿吨油当量。 石油的需

求量将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７０ 万桶 ／每天增加到 ２０４０
年的 ６８０ 万桶 ／每天。 同期，天然气的需求将几

乎增加 ２ ／ ３，２０４０ 年达到约 ２ ６５０ 亿立方米。④为

了加强能源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降低能源价格，
东南亚国家需要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 预计

２０１５—２０４０ 年期间东南亚的能源供应基础设施

９６

①

②

③

④

“杜特尔特：菲律宾愿同中国和越南共同勘探南海自然资

源”， 环 球 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７－０５ ／ １０６８３１９４．ｈｔｍｌ？ ＿ｔ ＝ ｔ。

王颖主编：《中国海洋地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１７ 页。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Ｆｅｂ． ７，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ｉａ．ｇｏｖ ／ ｂｅｔ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ｃｆｍ？ ＲｅｇｉｏｎＴｏｐｉｃＩＤ＝ＳＣＳ． 按照 １ 桶（Ｂａｒｒｅｌ）＝ ０．１３７ 吨，１ 吨

油＝ ３９ ２５８ 立方英尺天然气换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ｃｔ．８， ２０１５， ｐ．９，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ｒｅ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２０１５．ｈｔｍｌ．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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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需 ２．４ 万亿美元的投资。①以菲律宾为例，
菲目前极度依赖油气进口来支撑其经济运转，
而且这个需要将逐渐加剧，因为其国内的天然

气资源即将消耗殆尽。 根据美国油田服务公司

威德福（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的预测，礼乐滩海域蕴含

的天然气，要比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巴拉望岛东

面 ８０ 公里开发的马拉帕雅（Ｍａｌａｍｐａｙａ）气田的

天然气多三倍。 为此，菲律宾已没有时间再等

待，而必须搁置主权纷争，与中国共同开发礼乐

滩（Ｒｅｅｄ Ｂａｎｋ）的石油和天然气。②

为了降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难度，有以

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是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

低敏感领域着手，循序渐进。 低敏感领域体现

在海洋环境考察、油气储量探测、油污预防和处

理等方面。 由于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不以经济利

益为目的，因此各国合作的协议更容易达成。
二是在共同开发谈判时尽量多加入资金、技术、
厂址等因素，淡化各自所占股份比例中的地理

和主权因素。 这将有利于各自政府向国内民众

报告及获得相应的支持。 三是为了降低谈判难

度，建议南海共同开发协议设立 ５—１０ 年的过

渡期。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曾设立 ５ 年的过

渡期，并将这 ５ 年的过渡期分为两个阶段。

４．３　 未来可设立“超国家”色彩的“南海共同开

发管理机构”

　 　 参考欧洲煤钢联营高级机构的设立，未来

可设立“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 （以下简称

“管理机构”）。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将是

一个带有“超国家”色彩的资源开发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的正式成员将包括 ６ 个南海沿岸国

（声索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 “管理机构”
可拥有的权力包括：独立制定南海油气资源的

开发规划，向南海沿岸国分配开采南海油气的

配额，为南海沿岸国间的能源交易制定统一的

技术标准，对油气开采公司征税、募集贷款和提

供资金，对违反规定的油气开采企业予以处

罚等。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可作为“南海沿

岸国合作机制”的一部分；或者前者作为“超国

家”机构，后者作为政府间机构，二者形成互补。
中国外长王毅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提出了探讨建立

“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是务实的创新性提法。
探讨建立“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可完善“南
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并不影响三沙

市政府的行政管辖功能。 二者性质不同，前者

是资源管理机构，不涉及岛礁主权归属和海域

划界；后者是对西南中沙群岛海域进行有效行

政管辖的中国地方政府。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

机构”也不涉及解决岛礁归属及海域划界等争

议问题。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不影响直

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领

土和管辖权争议，也不应影响各国在有关问题

上的主张和立场。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
不影响相关声索国就争议海域开展的双边共

同开发协定谈判。 未来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

机构”将主要涉及三国及三个以上国家共同声

索的南沙海域。
笔者也设想了未来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

机构”组织架构（见图 ３）。 “管理机构”的组织

架构包括 １ 个理事会、１ 个秘书长、１ 个秘书处

和 ６ 个委员会。 理事会是南海共同开发的决

策机构，理事会正式成员国和投票权仅限定为

６ 个南海沿岸国（声索国）：中国（包括中国台

湾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

亚。 除南海沿岸国之外的其他 ６ 个东盟成员

国（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新加坡）各委派

一名代表参加到理事会中，这 ６ 个东盟非声索

国无投票权但可就相关议题发表意见。 至于

像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南海“域外利

０７

①

②

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ｃｔ．８， ２０１５， ｐ．１１２．

Ｅｎｒｉｃｏ Ｄｅｌａ Ｃｒｕｚ，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Ｏｉｌ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Ｊｕｌ．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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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０２０ＨＫ．

海峡两岸都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 台

湾在未来南海共同开发制度（如未来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

构”）中的角色，可以考虑享有永久参与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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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攸关国”可各委派一名观察员，观察员无投

票权但可就相关议题表达关切。 联合国、东盟

等国际或地区组织可委派一名代表，“管理机

构”每年向这些国际组织提交公开报告，说明

“管理机构”的工作，特别是“管理机构”维护

其目标的相关情况。 秘书长由理事会任命并

向理事会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命令并负责“管

理机构”的日常运行。 考虑到中国（包括台湾）
相对于其他声索国在南海有更大的历史性权

益和合法声索依据，秘书长应该是一名中国公

民，副秘书长可由其他 ５ 个声索国的公民担

任。 秘书处是一个来自 ６ 个南海沿岸国的技

术、国际法、财务专家组成的小规模核心工作

团队，为秘书长服务并向 ６ 个委员会提供工作

支持。 ６ 个委员会由理事会基于各国（６ 个南

海沿岸国）组成人数平等原则任命，并同时应

向理事会提交咨询意见。

图 ３　 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组织架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南海沿岸国的专家学者通过“二轨”对话提

出可行方案，然后再通过“一轨半”对话达成共

识，最后由南海沿岸国政府制定南海共同开发

制度。 南海共同开发的决策要适度体现超国家

主义原则和“主权让渡”精神。 在设计表决制度

时，一方面要防止形成大国的特殊地位，另一方

面要防止小国联合起来对付大国的局面。 但

是，也不能无视大小国家的区别，尤其体现为相

关南海声索国历史性权利和合法声索海域范围

的区别。 表决制度可参考“欧洲煤钢联营”做

法，分别实行“特定多数”、绝对多数和全体一致

决定。 在实行特定多数时采取权重票制，在南

海拥有较大声索权益的国家拥有较多的投

票权。

４．４　 着眼远大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未来的东亚一

体化

　 　 欧洲煤钢联营计划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

标。 第一，该计划是实现西欧有效的政治统一

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法德的联合，实现西欧的

联合与稳定。
南海共同开发也需要着眼远大的政治经济

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让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
谊之海、合作之海；推进东盟一体化建设；加强

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促进双方关系的深入

发展；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深入发展；更好地

推进中国倡导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

设等。
南海共同开发也将推动未来的东亚一体化。

南海共同开发将具有共同市场的性质，使成员国

不得不缓慢地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南海沿岸国

在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合作将会产生“溢出”效
应，从 ６ 个南海沿岸国合作扩展到东盟“１０＋１”、
东盟“１０＋３”合作。 这一一体化路径与东盟倡导

的地区一体化战略目标也是契合的。

五、小　 结

就解决南海资源管辖争端而言，共同开发

虽然不是永久解决之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

许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做法。 在争议海域搞单边

开发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各国

应基于谅解与合作的精神”。①考虑到一国在争

议海域的单边开发会带来巨大的法律和政治风

险，相关声索国和石油公司都有义务约束自己

在争议海域的单边开发行动。 考虑到这一点，

１７

①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条第 ３款、第 ８３条第 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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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发是相关国家在南海特定海域合法获取

资源的唯一务实之选。
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既有众多的

相通之处，又有一些不同之处。 相通之处在于：
都存在调适“领土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

发”的路径选择；都有着对战略性稀缺资源进行

国际分配的迫切需求；都含有推动地区贸易自

由化和一体化的制度设想；都希望通过提出“建
设性方案”以消弭互疑并建立持久和平。 相通

之处使得南海共同开发可以大胆借鉴欧洲煤钢

联营经验。 不同之处在于：区域内相关国家之

间的互信程度不一致；区域外大国（尤其是美

国）的态度不一样；二者在各自地区体系中的权

力结构不一样。 不同之处可以启示南海共同开

发在制度设计时避免潜在的风险。
欧洲煤钢联营的成功源于四点重要经验。

设立了超国家机构 “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

构”；采取渐进的功能主义方式，方法上具有创

新性；大国合作和领导，同时兼顾平等和小国利

益；政治精英发挥了政治智慧。
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在理论

和政策上都有启示意义。 就理论启示而言，欧
洲煤钢联营体现了“权力让渡”与“共同行使”
相结合，它启示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不必担

心“主权转移”或“主权合并”；欧洲煤钢联营体

现了功能性合作实践与两种性质机构的新颖结

合，这启示南海沿岸国可以选取石油和天然气

这两个功能性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双边开发协

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行推进。 就政策启示而

言，包括：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

制并行推进；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共同开

发的重点领域；未来可设立“超国家”色彩的“南
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着眼于远大的政治经济

目标和未来的东亚一体化方向。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历史关头的一些伟

人，提出一些与常规思维不同的创新性建议，并
努力通过斡旋得以实现，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比如《舒曼宣言》其实标志着法国对德政策的重

大转折。 该宣言促使大多数人开始转变立场，
意识到要消弭法德两国数百年来的对立，就应

该放弃诸如《凡尔赛条约》或 １９４５ 年以后所采

用的传统解决方法。 这样的创新思维，在促进

南海共同开发和地区持久和平时，也是同样至

关重要的。

编辑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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